《推动镁基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》政策解读

日前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省发展改革委印发了《推动镁基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措施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解读如下。
一、起草背景及过程

镁基新材料具有比强度高、弹性模量大、散热好、消震性好等特点，在汽车、消费电子、航空航天、生物医药等领域具有广阔应用前景。镁基新材料是我省“十四五”乃至未来更长一段时期重点发展的新材料领域之一。为推动我省镁基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省委、省政府部署，省发展改革委研究制定了《若干措施》，报经省政府审定后印发实施。

二、总体考虑

一是突出问题导向。通过调研座谈等方式，认真梳理镁基新材料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，重点在研发创新、产业化、推广应用、融合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政策措施，确保政策可落地、可操作。

二是突出场景驱动。坚持以应用为导向，积极拓展在汽车及零部件、高端装备制造、新能源、生物医药、家电、电子信息等领域镁基新材料应用场景，支持镁基新材料企业开拓市场，推动镁基新材料产业与新能源汽车、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。

三是突出全链条支持。政策涵盖原始技术研发、成果产业化、推广应用、产业集聚、产业生态等全链条全环节，形成立体化、系统性的政策措施，助力镁基新材料产业发展。

四是突出生态构建。支持多方主体参与组建创新联合体，强化金融支持和人才支撑，搭建供需对接平台，推动镁基新材料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，构建创新链、产业链、人才链、政策链、资金链深度融合的产业发展生态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若干措施》包括五个部分，共17条举措。
第一部分是支持研发创新。包括7条措施。重点是综合运用重大产业创新计划等政策，支持组建镁基新材料领域创新联合体，实施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，联合实施一批重大研发产业化项目，建设一批产业创新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，组建省级镁基新材料产业协会或产业创新联盟等。

第二部分是支持产业化建设。包括3条措施。重点对镁基新材料产业项目建设发生贷款给予贴息支持，对重大项目用地、能耗、环境容量等要素资源依法足额予以保障，以及鼓励本地研发成果就地转化。

第三部分是支持应用场景创新。包括3条措施。重点是落实“三首”政策支持镁基新材料产品示范应用，建立镁基新材料企业与省内整车等领域企业常态化对接机制，举办高端论坛、产业对接会等活动。
第四部分是支持产业融合集群发展。包括2条措施。重点是支持有条件的集群（基地）创建省级特色产业集群（基地），布局建设2—3个镁基新材料汽车轻量化配套示范基地，对符合条件的集群及时认定为省级重大新兴产业基地，积极争创国家级集群。

第五部分是加强金融支持和人才支撑。包括2条措施。重点是支持具有条件的市设立镁基新材料领域子基金，省新材料产业主题基金以参股方式支持。落实人才4.0政策，支持引进镁基新材料领域高层次人才，支持高校等优化镁基新材料相关专业设置，扩大招生规模。



